
附件2

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部门名称（盖章）：市教育局                                                 联系人：唐元健                                   联系电话：5809667

检查事项名称 编制依据 检查形式 检查范围和内容 计划联合部门 月度时间安排 检查目标任务 备注

校外培训机构办学情况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八条 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
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 

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等部
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
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
六条 第一款 校外培训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校外培训

主管部门依法按照行政处罚权限实施。校外培训主管部门由省
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第六条 第二款 校外培训
行政处罚由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实施的，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应当
与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建立行政执法信息互联互通、执法过程协
作配合、执法结果及时反馈的工作机制。第六条 第三款 校外

培训行政处罚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实施的，县级校外
培训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乡镇街道校外培训行政处罚工作的组
织协调、业务指导、执法监督。第七条 第一款 校外培训主管
部门可以在法定权限内书面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条件的组
织实施行政处罚。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应当

建立执法监督制度。

日常检查

校外培训机构与参训学员或家长签
订《培训合同（示范文本）》；从
教人员是否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备
案，并公示；培训教材是否经教育

主管部门审核备案；是否占用国家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以及寒暑假开
展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
培训；上课时间是否与学生在校学
习时间冲突；培训课程的时段安排

是否有违规情况（义务教育学科
类）。

无 下半年
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行为

备注：需要通过平台进行检查计划备案的情形：（1）依据年度检查计划、专项检查计划实施的计划内的行政检查任务，开展入企行政检查前3天通过平台提报，进行线上备案；（2）实施“双随机、一公开”检查计划的行政检查任务，开
展入企行政检查前通过平台指定检查实施日期即完成备案。如指定的日期在已备案的其他检查计划实施日期的前后7天内，平台会自动推荐开展联合检查合并入企；（3）因突发情况、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需要紧急检查的，
在入企实施检查时通过平台的绿色通道填报相关信息即完成备案。


